
证券代码：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6-061 

债券代码：112324       债券简称：16 高鸿债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投资公司子公司济宁高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拟对公司子公司大唐高鸿济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济宁高鸿”）以增资的形式投资 9,000 万元，投资期限为自首笔

增资款缴付完成日之日起 8 年，国开发基金有限公司对济宁高鸿投资的投资收益

率要求为：1.2％/年。公司将按照投资合同约定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股份。

济宁高鸿将按照投资合同按期足额支付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若济

宁高鸿约定无法按期足额支付时，由公司对不足部分予以补足。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表决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第五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对大唐高

鸿济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情况：同意：9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同意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对济宁高鸿货币增资 9,000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授权公司经营班子签署投资合同，

并配合济宁高鸿及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公司按照投资合同约定回购国开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股份。济宁高鸿按照投资合同按期足额支付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的

投资收益，若济宁高鸿约定无法按期足额支付时，由公司对不足部分予以补足。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即已生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交易标的具体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大唐高鸿济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目前注册资本：0.6亿元人民币  

3、本次出资金额及方式：国开发展基金以货币出资0.9亿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服务、转让；；计算机及计算机



软件硬件、辅助器材、通讯设备（不含有专项规定的商品）、机械设备、办公用

品、仪器仪表、家用电器、工艺品（不含文物）、箱包的销售；房屋租赁；柜台

出租；电脑维修；综合布线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增资投资项目：项目用地面积14亩，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主要分为消

费电子产品展示中心、电子商务和服务中心、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中心、虚拟消

费和云结算中心等功能区，用于撮合交易平台、第三方移动支付及互联网产业研

发孵化办公及电子商务商贸中心。 

6、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亿元） 

持股比例 

1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0.588 

98% 

2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012 2% 

合计 0.6 100% 

增资后股权结构待评估后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公司将在后续进展公告或者定

期报告中披露本次增资的持股比例情况以及工商变更情况。 

公司放弃本次优先认缴出资权,若不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则需支付 9000 万

元。 

本次增资后，济宁高鸿公司仍由公司合并报表。 

7、最近三年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5 年 12月 31日 96,369,254.84 78,815,470.76 2015年度 0 -2,009,784.82 

2014 年 12月 31日 87,824,828.27 80,825,255.58 2014年度 0 -287,508.23 

2013 年 12月 31日 131,031,582.50 81,112,763.81 2013年度 0 20,956,506.76 

四、投资方基本情况 

名称：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000019744606 

法定代表人：王用生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5年 08月 25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号国家开发银行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不得

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国家开发银行 100%持有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股权。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资 

济宁高鸿目前注册资本 0.6 亿元人民币，实缴 0.6亿元。大唐高鸿同意国开

发展基金公司对济宁高鸿现金投资 0.9亿元人民币，持股情况以最终评估结果确

定。 

（二）投资主要条款 

1、投资金额和期限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对济宁高鸿现金投资 9,000万元，持股情况以最终评

估结果确定。投资期限为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之日起 8年，济宁高鸿公司将开

立专户接受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及国家开发银行的监管。 

2、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不向济宁高鸿委派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会，股东会表决涉及下列可能影响国开发基

金权益的“重大事件”时，应经全体股东一致决议通过，其他事项由全体股东所

持表决权二分之一及以上通过： 

（1） 修改公司章程； 

（2）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3） 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4） 济宁高鸿设立新的子公司或引入新的股东； 



（5） 对外举借或出借单独或合计超过济宁高鸿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的负债或资产； 

（6） 在济宁高鸿财产或资产上设定任何担保权益或对外提供保证担保，单独

或合计超过济宁高鸿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7） 其他可能对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的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项。 

3、投资收益 

投资期限内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式取得

的投资收益应按照 1.2％/年的投资收益率计算。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在每个

核算期内的投资收益=该核算期内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余额×投资收

益率×该核算期的实际天数/360。 

4、投资回收 

宽限期（2016年 6月 16日（含该日）起至 2019年 6月 15日（含该日）止

的期间）届满后，国开发展基金公司有权要求公司按照约定的回购计划进行股权

回购，股权回购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在济宁高鸿的持股比例为零。 

回购计划： 

序号 回购交割日 标的股权回购价款 

1 2019 年 6月 15 日 3000 万元 

2 2021 年 6月 15 日 3000 万元 

3 2024 年 6月 15 日 3000 万元 

合计 9000 万元 

本次增资由公司承诺回购，且大唐高鸿济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按照投资

合同按期足额支付国开发展基金投资收益，若济宁高鸿约定无法按期足额支付国

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投资收益时，由公司对不足部分予以补足。 

六、公司董事会相关说明 

公司若不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需要支付 9000万元。 

1、董事会决定放弃本次对大唐高鸿济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优先认缴出资

权说明 

济宁高鸿2015年末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2,009,784.82元，主要为建设

消费电子产品展示中心、电子商务和服务中心、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中心、虚拟

消费和云结算中心等功能区，用于撮合交易平台、第三方移动支付及互联网产业



研发孵化办公及电子商务商贸中心，仍处于建设阶段，未产生效益。此阶段引入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资金有利于节约公司财务费用，降低资金成本有利于此项

目的推进，且公司将根据投资合同约定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的投资不会对

公司后续经营造成影响。 

2、本次增资扩股定价合理性说明：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待评估后根据评估

结果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行为。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对大唐高鸿济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公

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利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关于放弃子公司优先认缴出资权利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对大唐高

鸿济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派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增资款项全部

用于项目投资，不会对大唐高鸿济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放

弃本次优先认缴出资权。 

八、本次引入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投资公司子公司济宁高鸿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保证项目所需资金，促进济宁项目的建设，

提高公司整体效益，共同提高公司市场影响力，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进而提升

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签署的《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06 月 17 日 




